

关于《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保温材料进场检测管理工作的通知》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国家和省关于建筑保温材料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要求，坚决防范遏制建筑保温材料引发火灾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建筑保温材料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安委〔2025〕3 号）《省安全生产委员会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发<江苏省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全链条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和<江苏省建筑保温材料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苏安〔2025〕2号）《关于印发<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苏建规字〔2025〕1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我厅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保温材料进场检测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旨在通过明确建筑保温材料进场检测管理要求、规范建筑保温材料见证取样送检和检测行为，进一步强化工程质量主体责任，保障建筑保温材料质量。
二、起草过程
对检测机构、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进行调研，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经过反复沟通、协商、修改和完善，形成了《通知》。
三、主要内容
《通知》主要有四个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要求充分认识建筑保温材料进场检测工作的重要性。规范建筑保温材料进场检测工作是保证工程质量和防火安全的重要环节，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和相关企业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充分认识到加强建筑保温材料进场检测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各项监管措施落到实处，有效防范和遏制因建筑保温材料质量问题引发的安全事故。
第二部分要求严格落实见证取样检测和送检要求。一是建筑保温材料施工进场后，应对进场保温材料进行见证取样送检，检测项目应包括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密度、燃烧性能等指标。保温材料施工结束，建设、监理、施工单位和检测机构共同对已完工的工程实体保温材料进行抽检，对取样方法和频次做出了规定。经检测达不到要求的建筑保温材料一律不得使用或进行拆除。建设单位应将施工过程中见证取样检测和实体检测的费用列入工程概预算中。二是要求施工人员在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见证人员的监督下现场取样，取样应保证随机性和代表性，样品应具备清晰的、不易脱落的唯一性标识、封志。见证人员在取样地点设置标识牌并举牌拍照作为工程资料存档。见证人员应对见证过程拍摄影像记录保存，保证取样过程真实、可追溯。对于重点工程项目，推动检测机构到施工现场取样。
第三部分要求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要切实规范检测行为。建设单位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按照规定对建筑保温材料进行检测。检测机构接收检测试样时，确认取样、见证人员同时到场，核实身份无误后，方可办理接样手续。检测机构应对试样状况、标识、封志等符合性进行检查，确认无误后方可接样检测。检测机构应在其资质范围内严格按照相关技术标准进行检测，对检测数据和检测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第四部分要求持续加大建筑保温材料检测监管力度。各级建设主管部门要加大建筑保温材料检测监督检查力度，重点检查见证取样送检的规范性，检测原始记录和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要加大保温材料工程实体抽检抽测力度。对施工、监理（建设）单位虚假见证取样送检，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报告、不实结论，冒用其他检验检测机构名义出具报告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并曝光。
四、法律依据和参考文件
法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规章：《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7号）《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省政府第89号令）
[bookmark: _GoBack]文件：《建筑保温材料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安委〔2025〕3 号）《省安全生产委员会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发<江苏省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全链条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和<江苏省建筑保温材料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苏安〔2025〕2号）《关于印发<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苏建规字〔2025〕1号）和《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实行见证取样和送检的规定》（建建〔2000〕2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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